
证券简称：粤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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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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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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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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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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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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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

，

７９７

，

４５１

，

１３８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含税）。 扣税后，

Ａ

股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人

民币，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Ｂ

股境内个人股东、非

居民企业股东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人民币；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字【

１９９４

】

２０

号）规定，本公司对

Ｂ

股外籍个人股东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Ｂ

股股息，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及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后第

３

个

工作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本公司所在开户银行港币兑人民币的卖出价（

１

：

０．８３７１

）折算成港币支付。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息日

１

、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２

、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配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四、权益分配方法

１

、以下

Ａ

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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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除上述

Ａ

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外，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其他

Ａ

股股东的股息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３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Ｂ

股股东股息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若

Ｂ

股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办理了“粤电力

Ｂ

”转托管的，其股

息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五、本次分红派息后，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动。

六、其他事项说明

如果公司

Ｂ

股股东中存在不属于非居民企业，且符合税收优惠条件，但所持股份的股息被扣所得税的

情况，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前与本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本公司确认情况属实后，将协助向主

管税务机关就本次分红派息已征税款和应纳税款的差额申请退税，并返还所扣税款。

由此给相关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６

楼

咨询联系人：刘维、张少敏

咨询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７０２７６

、

８７５７０２５１

传真号码：（

０２０

）

８５１３８０８４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一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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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６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的

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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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重组委”）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对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进行审核。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及公司债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起停牌，待公司收到并购重

组委的审核结果后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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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

２００５１３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Ｂ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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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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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披露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２

）。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３．

召开地点：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丽珠大厦二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召集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安宁先生。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股东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３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２９

，

１７２

，

１８０

股，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３．６８％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２

名，代表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

８３

，

４０３

，

１１０

股，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４５．３９％

；其中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

名，代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

４５

，

７６９

，

０７０

股，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的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４０．８７％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作出如下决议：

１

、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关于选举朱保国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９

，

１７２

，

１８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

，

４０３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③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５

，

７６９

，

０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２

、《关于选举刘广霞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９

，

１７２

，

１８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

，

４０３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③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５

，

７６９

，

０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３

、《关于选举安宁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９

，

１７２

，

１８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

，

４０３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③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５

，

７６９

，

０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４

、《关于选举邱庆丰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９

，

１７２

，

１８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

，

４０３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③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５

，

７６９

，

０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５

、《关于选举钟山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９

，

１７２

，

１８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

，

４０３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③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５

，

７６９

，

０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６

、《关于选举陶德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９

，

１７２

，

１８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

，

４０３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③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５

，

７６９

，

０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７

、《关于选举王俊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９

，

１７２

，

１８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

，

４０３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③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５

，

７６９

，

０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８

、《关于选举杨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９

，

１７２

，

１８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

，

４０３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③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５

，

７６９

，

０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９

、《关于选举罗晓松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９

，

１７２

，

１８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

，

４０３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③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５

，

７６９

，

０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２

、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关于选举曹平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９

，

１７２

，

１８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

，

４０３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③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５

，

７６９

，

０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２．２

、《关于选举庞大同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９

，

１７２

，

１８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

，

４０３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③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５

，

７６９

，

０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共

９

人，其中：非独立董事

６

人，分别为：朱保国先

生、刘广霞女士、安宁先生、邱庆丰先生、钟山先生、陶德胜先生；独立董事

３

人，分别为：王俊彦先生、罗晓

松先生、杨斌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的股东代表监事曹平伟先生、庞大同先生与经公司工会第五届第三次会员会议选举

的职工代表监事汪卯林先生一起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先东、张奕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

２００５１３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５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职工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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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经公司工会第五届第三次会员

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选举汪卯林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届满止。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附：汪卯林先生简历

汪卯林，男，汉族，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出生，安徽省宿松县人，大学本科学历，九三学社社员。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安徽

大学法律系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４

年清华大学民商法研究生班结业。

１９９１

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１９９９

年通过国家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考试。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毕业分配至安徽安庆市供销服务总公司法律顾问室，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起在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在中山怡华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任

职，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在光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任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在珠海丽珠医药集团公司

工作至今，现任工会主席、法律监察总部总监；丽珠集团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主要的社会兼职有：九三学

社珠海市金湾区支社主委，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

法学会食品药品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

２００５１３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６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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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后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朱保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刘广霞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确定其薪酬事宜的议案》

聘任朱保国先生为公司总裁、安宁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聘任陶德胜先生、陆文岐先

生、杨代宏先生、徐国祥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李如才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止。 并确定上述高管人员任期内年度目标薪酬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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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公司绩效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并按照公司利润完成率情况，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尚可获得公

司绩效奖金为：两个月固定工资（月固定工资

＝

扣除津贴后年度固定薪酬

／１３

）

×

公司绩效奖金系数（系数范

围：

０－１．２

）。 另外，当公司利润完成率

≥１２５％

时，经董事会审批同意，可额外发放特别奖励。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

１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为：朱保国先生、钟山先生、安宁先生。

主任委员为：朱保国先生。

（

２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罗晓松先生、杨斌先生、安宁先生。

主任委员为：罗晓松先生。

（

３

）董事会提名委员委员为：杨斌先生、王俊彦先生、安宁先生。

主任委员为：杨斌先生。

（

４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王俊彦先生、杨斌先生、安宁先生。

主任委员为：王俊彦先生。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及基本情况介绍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及基本情况介绍

１

、朱保国先生，

４９

岁，本科学历，

１９８５

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９０

年任河南新乡水性树脂

研究所所长，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２

年任河南飞龙精细化学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为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现任该公司董事长。此外还担任深圳市总商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及深圳市第三届政协委员。

２００３

年荣获“

２００２

年度十大民营企业家”称号，

２００４

年被深圳光彩事业会授予光彩事业贡献金奖，

２００４

被深圳市

民营经济工作委员会授予“积极支持党建工作企业家”称号。自

２００２

年至今，历任本公司第四、五、六届董事

会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起兼任本公司总裁至今。

朱保国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并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长职务，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安宁先生，

３９

岁，长江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２００１

年曾担任上海美克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担任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任本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起任本公司常务副总裁至今，

２００３

年起历任本公司第四、

五、六届董事会董事至今。

安宁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陶德胜先生，

４７

岁，

１９８５

年本科毕业于南京药学院药物化学系，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就读中山大学管理

学院

ＭＢＡ

课程。历任广东省利民制药厂研究所副所长、丽珠制药厂技术科副科长、丽珠集团广告部经理、丽

珠集团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丽珠集团市场部经理、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副厂长、丽珠集团中药领域总监、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厂长，曾兼任中国医药工业科研开发促进会副会长。现为第十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兼任

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兼任广东省药学会理事会副理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担任公司副总裁至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至今。

陶德胜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陆文岐先生，

３９

岁，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现任公司副总裁。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３

年，任

东莞金龙食品有限公司销售部主任、经理，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４

年，任香港百信集团食品事务部经理，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历任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项目开发部经理，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陆文岐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杨代宏先生，

４５

岁，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药学专业。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曾就

读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

ＭＢＡ

）；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年，任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制剂室副主任；

１９９４

年

至

１９９７

年，任珠海健心医药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７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先后任丽珠集团丽宝生化制药公司办公室主

任、总经理助理；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先后任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副厂长、厂长；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今，担任丽珠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杨代宏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６

、徐国祥先生，

４９

岁，大专学历。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年任扬子江药业集团公司省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任

扬子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今任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今，任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徐国祥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７

、李如才先生，

４０

岁，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审计学专业，获本科学士学位，会计

师职称，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曾就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 自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期间，曾先后在丽珠集团丽珠试剂厂、丽珠集团驻香港联合财务公司、丽珠集团生物医药销售公司担

任财务经理职务；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担任本公司财务总部内部审计

／

管理会计中心经理职务；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担任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今，任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如才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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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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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后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

３

人，实际参会监事

３

人，会议经

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长的议案》

选举曹平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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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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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2011-022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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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度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上午九点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以口头及书面方式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本

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福祚先生当选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常青先生、石善博先生以及毛蕴诗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李常青先生为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

Zheng Wei

（郑伟先生）、杜文民先生以及毛蕴诗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

董事

Zheng Wei

（郑伟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续聘宋清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至

2014

年

6

月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

、程序合法。董事会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已审议同意

聘任宋清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程序合法；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

2

、 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阅宋清先生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57

条、第

58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经考察，宋清先生具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需的职业素质、专业知识以及工作经验。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2011-023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六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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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度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口头及书面方式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 本次会议

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阎飚先生当选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阎飚先生作为监事会主席候选人，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522

证券简称：白云山

A

公告编号：

2011-019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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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00

2

、 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第一会议室

3

、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4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陈矛董事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0

人，代表股份

167,255,5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5.66%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公司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7,255,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公司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7,255,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67,255,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7,255,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5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0

年度末总股本

469,053,68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50

元

(

含税

)

。

表决情况：同意

167,039,0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反对

216,5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6

、《关于续聘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7,255,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7

、《关于预计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55,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持有

的

166,900,000

股回避表决。

8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以

167,255,594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李楚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

以

167,255,594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杨秀微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

以

167,255,594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陈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

以

167,255,594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王文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

以

167,255,594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陈昆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

以

167,255,594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黎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以

167,255,594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温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以

167,255,594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朱桂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以

167,255,594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蚁旭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9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以

167,255,594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李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

事；

以

167,255,594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程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

事。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吕晖、郑怡玲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或列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522

证券简称：白云山

A

公告编号：

2011-020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告1„«¸1…1…1˚´»Æ¨«11‡11告告£1⁄—¯ˇ¢¯ß´¶˜1¨11˜11˚1
、

1…¨•
、

˝Œ1ß
，

ˆ»1——Ø…1…˙11
、

、11…—1‡´˚1»111·11¯

´'
。

本公司监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收到本公司工会委员会 《关于选举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情况报告》。 本公司工会代表会议选举周志魁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周 志 魁 先 生 简 历

周志魁，男，

1958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翻译

历任广州军区司令部第三局四处翻译，技术局政治部干部科正连职干事、副营职干事、三处三站主任、

干部科副团职、一处政治委员、二处政治委员，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党委副书记，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监事，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党委书记。

周志魁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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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8

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第七届董事会二

○

一一年度第一次会议通知，正式

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董事陈矛先生主持，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方式举行，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其中董事李楚源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楚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2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由董事长提名，同意续聘王文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3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由总经理提名，同意续聘陈昆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4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由总经理提名，同意续聘黄智玲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5.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由董事长提名，同意续聘谯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以上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独立董事对聘任上述高管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附件二。

6.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改选，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调整如下：

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为李楚源先生、陈矛先生、王文楚先生、黎洪先生、朱桂龙先生，其中李楚源先生任

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委员为蚁旭升先生、朱桂龙先生、温旭先生、王文楚先生、陈昆南先生，其中蚁旭升先生任召

集人。

提名委员会委员为温旭先生、蚁旭升先生、杨秀微女士，其中温旭先生任召集人。

酬薪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朱桂龙先生、温旭先生、杨秀微女士，其中朱桂龙先生任召集人。

7.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广州广药白云山大健康酒店有限公司的

议案》

为加强员工培训，本公司拟设立广州广药白云山大健康酒店有限公司（暂定名，下称

"

新公司

"

），利用

本公司拥有的位于广州从化温泉镇的酒店为基地，开展员工的培训以及接待会议、食宿等业务。新公司注册

资本

50

万元，全部由本公司出资。 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旅馆业、会议培训、中餐制售、零售（以工商登记机

构核准登记为准）。 经测算，新公司每年可实现营业收入约

390

万元，净利润约

8

万元。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一：

1

、李楚源先生、王文楚先生、陈昆南先生简历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编号为

2011-015

的公告。

2

、黄智玲女士简历

黄智玲 女 ，

1958

年

7

月出生，大专，会计师

历任广州光华制药厂财务科科员、副科长、科长，广州光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部部长，广州白

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现任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

642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3

、谯勇先生简历

谯勇，男，

1973

年

6

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经济师

历任广州白云山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秘书，广州白云山财务公司企业发展部部长，广州白云山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部长、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

任、团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

120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广州白云

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

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

○

一一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聘任王文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陈昆南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黄智玲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谯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合法性。 根据王文楚先生、陈昆南先生、黄智玲女士、谯勇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没有发现其

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任职资

格合法。

2

、程序性。 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3

、同意聘任王文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陈昆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黄智玲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谯勇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 温旭 朱桂龙 蚁旭升

201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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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8

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第七届监事会二

○

一一年度第一次会议通知，正式

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李波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选举李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召集人。

李波先生简历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编号为

2011-016

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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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召开地点：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一路万力达继保科技园公司第二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庞江华

6

、会议通知：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72,555,3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8.05%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以特别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

（

1

）原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3,322,000

元。

修改为

: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4,983,000

元。

（

2

）原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8,332.2

万股，均为普通股，其中发起人持有

4154.8

万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74.8%

，社会公众股东持有

14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2%

。

修改为：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2,498.3

万股，公司发行的股份均为普通股。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已披露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2

、表决结果： 同意

72,555,353

股，占出席会议并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陈坚、戚文遗

3.

结论性意见：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暨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2011

）粤德律股（意）字第

22

号）。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 东 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